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愛校建言回覆



	作業步驟
	一、確認愛校建言之業務屬性由那一位同仁回覆（分派）。

二、查核建言內容相關事情原委。

三、依現有的相關管理政策予以書面說明。

四、非關現有管理政策面的部分，將預定答覆的意見與單位主管研議後，提出書面說明。  

五、將書面答覆意見送總務長核定。

六、奉核後將愛校建言回覆單送回提案單位參考。



	作業要領
	依回覆期限送出

建立初稿

初稿送核

相關性：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之確認

區分：清潔、美化、環保、消防、警衛安全、交通停管、流浪

      狗

	法令依據
	

	協調單位
	學務處

進修部



	注意事項
	確認提案單位之回覆期限


